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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水注气。是指为保持油气层压力而建设的水源井、

取水设施、操作间、水源管线、配水间、配气站、注水注气站、

注水增压站、注水注气管线等设施以及维持正常注水注气发

生的运行、保养、维护等劳务。

（三）稠油注汽。是指为开采稠油而修建的向油层注入高

压蒸汽的设施工程及维持正常注汽发生的运行、保养、维护等

劳务。

（四）三次采油。是指为提高原油采收率，确保油田采收

率而向油层内注聚合物、酸碱、表面活性剂、二氧化碳、微生

物等其他新技术，进行相关的技术工艺配套和地面设施工程。

包括修建注入和采出各场站、管网及相应的各系统工程；产

出液处理的净化场（站）及管网工程等。

（五）防腐。是指为解决现场问题，保证油田稳产，解决腐

蚀问题而进行的相关药剂、防腐方案、腐蚀监测网络等的配套

工程。

（六）技术服务。是指为确保油气田的正常生产，为采油

气工程提供的各种常规技术服务及新技术服务等。主要包括

采油采气方案的编制、注水注气方案编制、三次采油方案的编

制设计、油井管柱优化设计、相关软件的开发、采油气新工艺

的服务、油气水井测试服务等。

十一、海上油田建设

是指为勘探开发海上油田而修建的人工岛、海上平台、海

堤、滩海路、海上电力通讯、海底管缆、海上运输、应急系统、

弃置等海上生产设施及维持正常生产发生的运行、保养、维护

等劳务。

十二、供排水、供电、供热、通讯

（一）供排水。是指为维持油（气）田正常生产及保证安全

所建设的调节水源、管线、泵站等系统工程以及防洪排涝工程

以及运行、维护、改造等劳务。

（二）供电。是指为保证油（气）田正常生产和照明而建设

的供、输、变电的系统工程以及运行、维护、改造等劳务。

（三）供热。是指为保证油气田正常生产而建设的集中热

源、供热管网等设施以及运行、维护、改造等劳务。

（四）通讯。是指在油（气）田建设中为保持电信联络而修

建的发射台、线路、差转台（站）等设施以及运行、维护、改造

等劳务。

十三、油田基本建设

是指根据油气田生产的需要，在油气田内部修建的道路、

桥涵、河堤、输卸油（气）专用码头、海堤、生产指挥场所建设

等设施以及维护和改造。

十四、环境保护

是油气田企业为保护生态环境，落实环境管理而发生的

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污染处置、环境应急等项目

建设的工程与劳务，及施工结束、资源枯竭后应及时恢复自然

生态而建设的工程及劳务。

十五、其他

是指油气田企业之间为维持油气田的正常生产而互相提

供的其他劳务。包括：运输、设计、提供信息、检测、计量、监

督、监理、消防、安全、异体监护、数据处理、租赁生产所需的

仪器、材料、设备等服务。

财政部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2009年2月24日 财企 [2009]26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

为加强和规范资产评估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的管理，完善

资产评估机构职业责任保障机制，我部制定了《资产评估机构

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

中如发现问题，请及时向我部反映。

附件： 

资产评估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资产评估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的管理，完

善资产评估机构职业责任保障机制，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资产评估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取、使用

职业风险基金。

第三条 资产评估机构应当于每一个会计年度终了前，

以本年度评估业务收入为基数，按照不低于5%的比例从管理

费用中提取职业风险基金，并设立专户核算。

第四条 资产评估机构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应当用于下

列支出：

（一）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民事赔偿；

（二）与民事赔偿相关的律师费、诉讼费等法律费用。

本条第一款支出事项发生后，资产评估机构向相关责任

人追偿的部分，应当纳入职业风险基金管理。

第五条 资产评估机构持续经营期间，应当保证结余的职

业风险基金不低于近5年评估业务收入总和的5%。

资产评估机构因赔付造成职业风险基金余额低于近5年评

估业务收入总和5%的，应当于本会计年度终了前提取补足职

业风险基金。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因补

提职业风险基金导致净资产不足200万元的，股东或合伙人

应当在三个月内注资补足净资产。

第六条 资产评估机构在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

的前提下，经股东会或合伙人决议，可将已计提5年以上（不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634  财经法规选编

财政部关于印发《边境地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2009年3月31日 财预 [2009]31号发出）

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浙江省、宁波

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边境地区经济贸易发展问题的批

复》（国函[2008]92号）精神，中央财政在边境地区专项转移支

付中增加了支持边境贸易发展和边境小额贸易企业能力建设

的补助资金。与此相适应，我部修订了《边境地区专项转移支

付资金管理办法》。现将修订后的《边境地区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管理办法》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
边境地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

含5年）结存的职业风险基金转作当年可供分配的利润进行分

配，同时应当完善相关内部管理制度。

第七条 资产评估机构合并的，合并前各方已提取的职

业风险基金应当并入合并后机构。

第八条 资产评估机构分立的，已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

应当按照权利与责任一致的原则，在分立各方之间进行分配，

并在分立协议中予以约定。

第九条 资产评估机构清算时，职业风险基金余额应当

核转清算收益。

第十条 资产评估机构可以在机构所在省通过购买职业

责任保险的方式，提高抵御职业责任风险的能力。

资产评估机构购买职业责任保险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可

不再提取购买保险年度的职业风险基金。

第十一条  资产评估机构购买职业责任保险的，应当与

保险公司签订书面保险合同。保险合同除了符合有关法律规

定外，还应当约定以下事项：

（一）投保范围为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业务收入；

（二）赔偿范围应当与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职业风

险基金支出范围一致；

（三）追溯期应当追溯至首次购买保险年度；

（四）累计赔偿限额不得低于已购买保险年度评估业务收

入总和的5%。

第十二条  资产评估机构职业责任保险的追溯期超过5

年，且累计赔偿限额已不低于近5年评估业务收入总和5%的，

可不再增加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并可将5年以前计

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余额予以分配。

第十三条  资产评估机构的分支机构的职业风险基金，

由总机构统一提取和使用。

具有分支机构的资产评估机构购买职业责任保险的，投

保范围应包括其分支机构的评估业务收入。

第十四条  资产评估机构应当按照《财政部关于加强资

产评估机构后续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企[2008]62号）的

规定，将职业责任保险保单复印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累

计职业风险基金账户信息，随同年度会计报表等资料一并报

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评估协会备案。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应当

按照《财政部 证监会关于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产评估

机构有关管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8]81号）的规定，将职业

责任保险保单复印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累计职业风险

基金账户信息，随同资产评估机构基本情况表等资料一并报

财政部、证监会、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备案。

第十五条  财政部以及省级财政部门对资产评估机构提取、

使用、分配职业风险基金以及购买职业责任保险的情况进行监督。

资产评估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记入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9年2月24日起施行。本办法

施行前有关资产评估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的规定与本办法不符

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一条  为促进边境地区各项社会事业和谐发展，确保将

党中央、国务院对边境地区人民的关怀落到实处，进一步规范边

境地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边境地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是指

中央财政设立，主要用于边境维护和管理、改善边境地区民

生、促进边境贸易发展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边境地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

面：

（一）边境维护和管理。包括国门建设及其周边环境整治，

界桩、界碑的树立和维护，界河河堤及河道整治，边境管控等。

（二）改善边境地区民生。包括基层政权建设、教育、文

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以及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等民生事项。

（三）促进边境贸易发展和边境小额贸易企业能力建设。

包括边境一类口岸运转，通关条件改善，边贸仓储、交通等基

础设施建设；为边贸企业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安排贷

款贴息，支持企业技术培训、科研、创新、人才引进、提升服

务水平等能力建设。

第四条  边境地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应当遵循以

下原则：

（一）突出重点。资金重点用于解决边境地区承担的中央

事权、具有区域特点的支出责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

（二）公开透明。资金使用和项目选择应当按照财政规章

制度进行，纳入政务公开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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